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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适用与实例》帮助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学习、了解社会保险相关法律知识
，利用工伤保险制度规避单位用工风险，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适用与实例》以《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的条文为主线，
结合相关配套规章，对条文应如何适用做了详细而有深度的释解，并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介
绍了法条适用中的常见情形。
通过阅读《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适用与实例》，读者可以了解我国工伤保险和认定制度的主要
规定和注意事项，按照法律的规定做好工伤保险、认定、赔偿相关工作，最大程度地保障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的权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适>>

书籍目录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工伤保险费的征缴】 第
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 第五条【管理机关和经办机构】 第六条【工伤保险政策和标准征
求意见】 第二章工伤保险基金 第七条【工伤保险基金的构成】 第八条【工伤保险费率的确定】 第九
条【行业差别费率和档次的调整】 第十条【工伤保险费的缴纳】 第十一条【工伤保险基金的统筹】 
第十二条【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用途】 第十三条【工伤保险的储备金】 第三章工伤认定 第十四条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及相应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六条【不属于工
伤的情形】 第十七条【工伤认定申请】 第十八条【工伤认定申请材料】 第十九条【工伤事故调查与
举证】 第二十条【工伤认定的时限与回避】 第四章劳动能力鉴定 第二十一条【劳动能力鉴定的条件
】 第二十二条【劳动能力鉴定的等级】 第二十三条【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与受理】 第二十四条【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与专家库】 第二十五条【劳动能力鉴定的步骤和时限】 第二十六条【再次鉴定】 第
二十七条【劳动能力鉴定的工作原则】 第二十八条【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第二十九条【劳动能力再
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 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 第三十条【工伤职工的治疗】 第三十一条【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期间工伤保险医疗费用的支付】 第三十二条【工伤职工辅助器具的配置】 第三十三条
【停工留薪期的待遇】 第三十四条【生活护理费】 第三十五条【一至四级伤残职工的工伤待遇】 第
三十六条【五级、六级伤残职工的工伤待遇】 第三十七条【七至十级伤残职工的工伤待遇】 第三十
八条【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的工伤待遇】 第三十九条【工亡待遇】 第四十条【工伤保险待遇的调整】 
第四十一条【职工在抢险救灾中或者因工外出期间下落不明的处理】 第四十二条【停止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的情形】 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特殊情况下的工伤保险责任】 第四十四条【职工被派遣出境工
作期间的工伤保险关系】 第四十五条【职工再次发生工伤的待遇】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四十六条【工
伤保险工作职责范围】 第四十七条【服务协议】 第四十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查和结算】 第四
十九条【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和费率调整建议】 第五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听取意见
】 第五十一条【社会保险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五十二条【群众监督】 第五十三条【工会监督】 第五
十四条【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待遇争议】 第五十五条【用人单位和个人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
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生工伤保险争议】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挪用工伤保险基金行为的法
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违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 第五十八条【
经办机构违反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与经办机构的权利
义务关系】 第六十条【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 第六十一条【劳动能力鉴定组织或者个人的
违法责任】 第六十二条【应参加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
拒不协助调查核实事故的处罚】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四条【相关名词解释】 第六十五条【公务员和参
公人员的工伤保险办法】 第六十六条【工伤一次性赔偿及相关争议的解决途径】 第六十七条【施行
日期】 工伤认定办法 第一条【立法目的和依据】 第二条【工伤认定机构】 第三条【工伤认定原则】 
第四条【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和受理部门】 第五条【工伤职工一方申请工伤认定的条件和时
限】 第六条【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 第七条【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条件】 第八条【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的程序】 第九条【对证据调查核实】 第十条【调查核实的具体要求】 第十一条【调查核实的职权
】 第十二条【调查核实中的义务（一）】 第十三条【确诊的职业病不再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委托
调查】 第十五条【调查核实中的义务（二）】 第十六条【回避】 第十七条【举证责任】 第十八条【
工伤认定的时限和出具决定书】 第十九条【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条【工伤认定时限的中止】 
第二十一条【工伤认定简易程序】 第二十二条【工伤认定决定的送达】 第二十三条【工伤认定行政
争议处理】 第二十四条【工伤认定资料保存期限】 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不协助调查核实的处罚】 
第二十六条【工伤认定文书样式统一制定】 第二十七条【施行时间】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节录）（2010.10.28）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节录）（2011.6.29） 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4.11.1） 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
法（2010.12.31）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9.23）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2010.12.31）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表（GB／T16180—2006之附录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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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单位缴费费率的确定 根据本条规定，单位的缴费费率由统筹地区的经办机构根据该单位
的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适用所在行业内相应的费率档次确定。
工伤发生多的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多，工伤发生少的单位则缴费少。
经办机构根据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的计算标准及相关数据，计算用人单位的缴费费率。
 第九条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定期了解全国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及时提出调整
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的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条文适用 本条是关于调整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的规定。
行业差别费率不是一个固定费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设备的改进以及安全生产意识的增强，
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会发生变化，行业间的差别费率及行业内的费率档次也需要适时调整。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要定期了解全国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情况，在广泛征求各方面
意见的基础上，及时提出调整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费率档次的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对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具体方式，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规定。
 条文适用 本条是关于工伤保险费由谁缴纳以及如何缴纳的规定。
 1.工伤保险费的缴费主体 根据本条例规定，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
即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非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基金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
这里的“按时”，是指按照工伤保险费征收机构规定的缴费时间。
实践中一般为按月缴纳，也有按季度或者按年度缴纳的。
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不得采取任何手段，将工伤保险费分摊到职工个人
。
 由用人单位承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这是工伤保险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一个重要
区别。
根据雇主责任的理论，劳动者在工作中创造的利益由用人单位享有，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风
险，同时，用人单位承担风险的能力比劳动者个人要高。
因此，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风险，缴纳全部工伤保险费，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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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适用与实例》详尽解读引导法条适用，应用实例配合理解操作。
工伤保险基金、工伤认定、保险费率、视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鉴定等级、待遇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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